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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日常经营性合同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一、合同签署概况 

2017 年 6 月 13 日，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与华亭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着平等自愿、诚实信用

的原则，就该项目的相关事宜进行了协商。根据实际情况，华亭煤

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要求对产品的规格进行调整，经双方协商一

致，签订了《工业品买卖合同》，该项目的合同金额由中标价

4,723.6348 万元调整为 4,787.8024 万元。 

公司已于2017年4月21日公告了关于该项目的《关于公司项目中

标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033），具体内容详见《中国

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 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介绍 

1、公司名称：华亭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2、法定代表人：朱同印 

3、注册资本：174762.10万人民币 

4、住所：甘肃省平凉市华亭县华煤大道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
5、经营范围：煤炭开采、洗选、生产、销售，发电，普通货种

运输，汽车一、二级维护，汽车小修（以上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

营）。矿山设备、矿用材料、橡胶制品、建材产品研究、设计、制

造及销售；土木工程建筑及线路、管道和设备的安装（凭资质

证）；自营铁路运输服务；煤化工生产（不含危险品）。 

6、与公司及公司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7、上一会计年度末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金额占公司同类

业务的比重为 1.42%。 

8、华亭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信誉良好，支付能力强，具有较

强的履约能力。 

三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本次签订的合同金额为 4,787.8024 万元，本次销售的产品

为液压支架。 

2、本合同结算方式为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、条件、比例进行结

算。 

3、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

生效。 

四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合同的交易价格为 4,787.8024 万元，占公司 2016 年度

经审计的母公司营业收入的 17.73%，该合同生效后对公司本年度的

营业总收入、利润总额将产生积极的影响。 

2、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，公司主营业

务不会因本合同的履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。 

3、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累计签订的订单已突破 50,000 万元，

是上年度经审计的母公司营业收入的 201.27%。 



五、风险提示 

本合同的收入和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的确认，需以会计师最终

审计的结果为准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 

六、备查文件 

公司与华亭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《工业品买卖合

同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董事会 

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五日 




